附件1-2
芒市农业农村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
主体
	检查
事项
	检查
依据
	检查
对象
	检查
比例/数量
	检查频次/频次上限
	检查方式
	检查
时间
	合并或者联合建议
	备注

	1
	芒市农业农村局
	兽药监督检查
	《兽药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
	本行政区域内兽药生产、经营主体
	兽药生产企业检查比例 10%，经营主体检查 15 家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查阅资料
	5 - 7 月
	可与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检查联合开展，共同对养殖投入品市场进行监管
	

	2
	芒市农业农村局
	生猪屠宰监督检查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厂 （场）
	按实际情况确定（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结合）
	[bookmark: _GoBack]日常巡查 + 专项检查（专项检查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查阅记录、询问相关人员
	全年（日常巡查）；11 - 12 月（专项检查，临近年关屠宰高峰）
	可与公安部门联合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专项行动时）；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检查猪肉市场（涉及食品安全检查时）
	

	3
	芒市农业农村局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监督检查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四款、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本行政区域内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根据风险评估确定重点检查对象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查阅档案记录、与工作人员交流
	全年随机，重点在春秋季（微生物活动相对活跃期）
	可与卫生部门联合检查，共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4
	芒市农业农村局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检查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本行政区域内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主体
	饲料生产企业检查 10 家，经营主体检查比例 15%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查阅合同账簿
	7 - 9 月
	可与兽药监督检查联合开展，对养殖投入品进行综合监管
	

	5
	芒市农业农村局
	动物诊疗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十九条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条、第三款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和 第三十一条 
	动物诊疗机构
	检查比例 50%以上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查阅记录、询问相关人员
	3 - 9 月
	可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检查，强化动物诊疗机构安全监管
	

	6
	芒市农业农村局
	农作物种子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主体
	检查比例 15%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查阅生产经营记录
	3 - 5 月（春耕备耕期间）
	可与农药监管检查联合，开展农资市场综合检查
	

	7
	芒市农业农村局
	农药监管检查
	《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本行政区域内农药生产、经营主体
	农药生产企业检查比例 10%，经营主体检查 20 家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查阅合同票据
	[bookmark: OLE_LINK1]3- 10 月（春耕备耕和用药旺季）
	可与农作物种子监督检查联合，进行农资市场专项整治
	

	8
	芒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机械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第三十三条；《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十条
	本行政区域内农机生产、经营主体、使用主体
	农机生产、经营主体检查比例 10%，使用主体检查 20 家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查验证件、检查机械安全状况
	农忙前（如 3 - 4 月春耕前、8 - 9 月秋收前）
	可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检查，强化农机安全生产监管
	

	9
	芒市农业农村局
	植物检疫监督检查
	《植物检疫条例》第三条、第五条第三款、第十四条
	本行政区域内植物检疫活动
	根据疫情监测和植物调运情况确定检查数量
	根据疫情监测情况（有疫情随时检查）
	现场检查、查阅检疫记录
	全年随机，重点关注疫情发生时段和植物调运频繁时期
	可与交通、林业等部门联合检查（涉及疫情防控和植物运输检疫时）
	

	10
	芒市农业农村局
	肥料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八十八条；《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款
	本行政区域内肥料生产、加工、经营、使用主体
	肥料生产企业检查比例 10%，经营、使用主体检查 15 家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查阅相关资料
	3 -10 月（春耕备耕和用肥旺季）
	可与农作物种子、农药监管检查联合，开展农资市场综合执法
	

	11
	芒市农业农村局
	种畜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五条、第七十三条
	本行政区域内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活动主体
	检查比例 10%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查阅生产经营档案
	全年随机，重点在种畜禽配种、销售旺季（如春季和秋季）
	可与动物防疫监督检查联合，保障种畜禽质量安全和防疫安全
	

	12
	芒市农业农村局
	动物防疫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
	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按养殖、经营规模分层抽样，抽取 10%（采样、留验、抽检等部分）；其他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如动物防疫条件等检查）
	全年随机，重点在动物疫病高发期（春秋季）
	现场检查、采样检测、查阅防疫记录
	春秋季动物疫病高发期（3 - 5 月、9 - 11 月）；根据疫情情况随时检查
	可与卫生防疫部门联合检查（涉及公共卫生安全时）；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检查动物及动物产品市场（涉及食品安全时）
	

	13
	芒市农业农村局
	渔业渔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第五条
	本行政区域内从事渔业养殖、捕捞、加工等活动的主体
	渔业养殖主体检查比例 15%，捕捞、加工主体检查 10 家
	1 次 / 年
	现场检查、登船检查、查阅渔业证件和生产记录
	5 - 9 月（渔业生产旺季）
	可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检查水产品市场（涉及食品安全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检查渔业水域环境（涉及生态保护时）
	

	14
	芒市农业农村局
	野生植物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第三条第三款
	本行政区域内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活动
	根据审批采集情况和日常监管线索确定检查数量
	根据采集活动情况和线索（有线索随时检查）
	现场检查、查阅采集审批文件
	全年随机，重点在野生植物生长和采集季节
	可与林业部门联合检查，加强对野生植物保护的监管力度
	

	15
	芒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检查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本行政区域内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或者进口、出口的单位
	根据风险评估确定检查对象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查阅研究试验资料、询问相关人员
	全年随机，重点在转基因生物种植、生产加工关键时期
	可与科技、海关等部门联合检查（涉及科研监管和进出口管理时）
	

	16
	芒市农业农村局
	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生产主体
	检查 20 家
	2 次 / 年（生产旺季和销售旺季各 1 次）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查阅生产记录
	生产旺季（7 - 8 月）、销售旺季（11 - 12 月）
	可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检查农产品市场（涉及食品安全时）
	

	17
	芒市农业农村局
	对农用薄膜回收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
	农业薄膜生产、销售使用主体
	销售、使用主体检查 15 家
	1 次 / 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查阅销售使用记录
	秋收后（10 - 11 月，薄膜使用集中期后）
	可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检查，共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填表说明：
1.本表填报行政执法部门年度内未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的检查计划，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的检查计划制定、报备工作按照《云南省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进行。
2.“检查主体”指计划实施行政检查的具体行政执法主体。
3.“检查对象”“检查事项”“检查依据”可以在部门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4.“检查数量/比例”指计划检查的具体户数或者检查数量占行政执法部门同类监管对象的比例。
5.“检查频次/频次上限”一栏中应当明确年内检查次数，不能确定具体次数需要明确次数上限。
6.“检查方式”包括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监测等。
7.“合并或者联合检查建议”一栏中填写与内部其他检查事项合并检查情况、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检查事项联合检查建议。

